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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法律援助中心为最大限度满
足群众需求，不断在“结网连线”上
下功夫，拓宽法律援助渠道，健全法
律援助网络。在市法院、看守所设
立法律援助值班室；在全市所有乡
镇、街道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律
师事务所设立法律援助受理点；依
托各行政村、社区民调组织，在全市
所有行政村、社区聘请法律援助工
作联络员，与市直有关部门联合成
立军人军属、残疾人、妇女儿童、农
民工等工作站，形成了以市法律援
助中心为龙头，以乡镇（街道）法律
援助工作站、值班室、受理点为骨

干，以村法律援助联络员为补充，基
本覆盖全市的三级法律援助网络，
实现“城区一刻钟、乡村一小时”法
律援助服务圈。

同时，选派专人接听法律援助服
务热线；降低法律援助标准，将军人
军属、农民工讨薪、劳动就业及权益
保障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案件纳入
法律援助范围；在全市各行政村、社
区安装法律援助便民公示牌，制作图
文并茂、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挂历、
扑克牌、法律援助彩页等，发放到广
大群众手中，不让一个困难群众站在
法律援助的大门之外。

在该市一建设工地，因为
施工方和当地村民产生了一
点小摩擦，双方起了冲突，村
民挡在了推土机前面，施工方
也是毫不退让，眼看要演变成
一场群众性事件，在村调解
员、市调解委员会的共同参与
下，群众和镇政府“接上了
头”，施工方继续施工，事情得
以妥善解决。随着全市新型
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各种利益
诉求相互交织、矛盾纠纷多样
多发成了新常态，新郑市司法
局在打好“情理牌”的基础上，
着重应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方
式”解决矛盾纠纷。

为提升调解效果，新郑市
积极在健全调解机制、完善调
解网络上下功夫，在各村、社
区建立起 350个调解委员会，
在卫生局、住建局、交警大队、
派出所、信访局设立调解室，
筑牢维护和谐稳定第一道防

线。运用“1+3+1”模式，把小
纠纷化解在基层。所谓“1+
3+1”模式，就是村里的 1名法
律明白人、3名人民调解员和1
名法律顾问联合化解矛盾纠
纷，村里有纠纷，就通过法律
明白人和人民调解员进行调
解，如果遇到专业的法律问
题，就由三者联合调解，既实
现了矛盾纠纷调处的无缝对
接,又普及了法律常识,增强了
群众的法律素养。

不断加强调解员素质建
设，通过培训，重新选聘退休
老教师、老法官等具有专业知
识的人员充实人民调解队伍；
完善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
民调解“三调联动”工作机制，
千名调解员成为化解矛盾纠
纷的“消防员”，不但赢得了市
委、市政府的“金杯、银杯”，也
收获了矛盾双方和广大群众
的“口碑”。

在新郑市实验中学，一场特殊的
法治宣传教育活动赢得了广大师生
的交口称赞。市教体局、检察院、司
法局等部门利用播放微电影的形式，
寓教于乐，让全校师生接受了一场生
动的法治教育。

近年来，该市司法行政系统紧跟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入开展法
治城市创建活动。在普法教育方面，
创新普法宣传的形式，把普法有机地
融入到广大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中。先后组织编印各类法治宣
传资料 60 多万份，及时发放到广大
群众手中，推动了“法律六进”活动。
充分利用各种纪念日和专业法律法
规颁发日密集举办法治宣传日、宣传
周、宣传月等活动，开展面向社会大
众的法治宣传教育，并在市区繁华地
段、国道省道以及广大乡村制作法治
宣传栏 600多条（块）。在全市农村、

社区培养“法律明白人”28000多人。
在依法治市方面，完善了领导干部学
法用法机制；建立行政机关法律顾
问制度；每年对全市领导干部、公职
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考试，以考促学，
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公职人员
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针对不同
群体，坚持用身边的人和事以法释
惑，用生动具体的案例以案讲法，努
力让法律成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
对于农民，着眼于提高法治观念，结
合推动新型城镇化，重点进行依法
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利意识的培
育；对于青少年，着眼于培养法律素
养和道德情操，重点进行法治理念
和未成年人运用法律自我保护能力
的培养；对于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
着眼于提高依法经营管理能力，重点
开展现代企业管理、安全生产等方面
法律宣传。

组织全市律师、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等围
绕重点项目建设、民生工程、
企业改制、政府法律顾问等
领域开展法律服务。悬挂法
律服务便民公示牌，为每个
村、社区配备一名法律顾问，
公示法律顾问姓名、联系电
话等，开展“一村一师”活动，
积极参与农村法律事务，为
农村经济发展、矛盾纠纷化
解加油助力。积极参与信访

接访工作，有效处理了一批
历史遗留和疑难案件。公证
处秉承“办铁证、创精品”办
证理念，积极主动做好项目
招投标、旧城改造、房屋拆
迁、经济适用房摇号等方面
的公证服务，为全市经济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高效
法律服务。仅 2014 年一年，
政府法律顾问参与重要事项
论证 12 次，代理诉讼事项 20
多起。

为民解忧：
千名调解员成基层“消防员”

围绕大局：
全力服务经济发展

人民调解，从普通民事纠纷到交通事故、劳动
争议，实现宽领域、全覆盖；法律援助，从应援尽援
到应援优援，决不拒困难群众于法律援助大门之
外；法治宣传，寓教于乐，从生硬的法律条款到以案
说法、法治电影，实现了普法的生活化、艺术性；特
殊群体安置帮教，助力“浪子”回头……近年来，新
郑市司法行政工作在围绕大局、服务民生、维护社
会稳定中发挥出积极作用，也取得明显成效。新郑
市屡次被评为“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先进
单位”、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和依法治市工作先进县
市，市司法局也跻身郑州市“十佳政法单位”。

践行承诺：
不让一个困难群众
站在法律援助大门外

家住新郑市薛店镇的赵某刑满
释放后，回到了老家，老婆走了，两
个孩子，一个到了适婚年龄，另一个
还未成年，赵某陷入一片迷茫。在
市司法局工作人员的帮扶下，赵某
参加了一期技能培训班，学会了室
内装修的手艺。现在的赵某，可谓
生活幸福美满、事业蒸蒸日上，不但
为大儿子办了婚事，也在好心人的
介绍下，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针对刑释解教人员思想不稳
定、生活无着落、就业压力大等特
点，市司法局通过心理疏导、法律宣

传教育、技能培训、推荐就业等形
式，对他们进行帮扶。而对社区矫
正人员，充分利用信息化管理平台，
结合日常学习教育和公益劳动，加
强对他们的监管；另外，积极会同法
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出台社区
矫正、刑事速裁、社会调查快速评估
等规章制度，开展犯罪嫌疑人审前
社会调查工作，把社会调查快速评
估工作提前到公诉环节,此举不但减
轻了法院的办案压力,缩短了诉讼时
限,又体现出检察权、审判权及司法
行政机关执行权的相互配合制约。

“司法行政工作就是群众工作，
‘不让一个困难群众站在法律援助
大门外’，这是我们对群众的诺言；

‘人民调解进万家’，是我们与群众
田间地头的聚会；‘寓教于乐’，是我
们与群众法律知识上的交流。抚今
追昔，全市司法行政干警充满自豪，
展望未来，更是信心百倍。相信，在
市委、市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坚
强领导下，我市的司法行政干警将
会把司法行政工作一件件做到群
众的心坎上！”新郑市司法局局长
朱秋国说。

我国首个宪法日，新郑市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图为司法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进行法治宣传活动。

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驻人民法院调解室内，人
民调解员正在调解一起交通事故纠纷。

新郑市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的困难群众。图为在市法律
援助中心，工作人员热情接待群众前来咨询。

为深入推进“法律进校园”工作，新郑市定期不定期举办法治讲座、法律课堂等活动，激发了学生学习
法律的热情，切实提高了学生们的法律意识。

为进一步提高村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增强广大群众的法治观念，新郑市坚持
“送法下乡进村入户”活动，法律工作者走进田间地头、村民家中进行宣传。


